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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资金
[bookmark: _GoBack]审计调查发现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类型
	问题表述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备注

	1
	未编制节能中长期
专项规划
	彭阳县人民政府未编制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制定《彭阳县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以政府文件印发。
	牵头单位：发改局
配合单位：政府办、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2月底前
	

	2
	未制定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奖补和处罚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彭阳县财政部门未制定本地区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奖补和处罚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制定《彭阳县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奖补和处罚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财政和环保部门联合印发并严格执行。
	牵头单位：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
配合单位：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务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单位）
	2022年2月底前
	

	3
	专项资金支出不规范
	彭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用大气防治专项资金97.11万元支付了县一中老城墙段、悦龙大道北侧坡面工程款
	一是将存在问题涉及的财政资金收回县级财政；二是按程序调整项目，项目单位报原审批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三是引以为戒，严格落实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要求，与大气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无关的建设内容不得用大气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列支。
	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发改局、审批局
	2022年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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